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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與規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規劃「藝術管理實務」

課程之目的，在於使研究生於課堂理論學習之外，透過參與校內、外

單位或機構之藝術行政與管理相關實務，學習專業領域工作經驗，並

在實習單位指導人與實習指導老師指導下，結合理論與實務，深化學

習成效。 

為達成前述之課程目的，修習研究生必須事先完成申請，經本所

藝術管理實務審查會議（以下簡稱審查會議）核准後方可據以修習，

並遵守相關規定。修習期間結束後，由修習指導老師依據研究生修習

工作表現及修習工作週記、修習報告書或工作資歷報告書、期末分享

與修習評鑑表等項目，進行成績評分。 

研究生得以藝術行政管理相關工作資歷或工作計畫申請修習「藝

術管理實務」課程。另為鼓勵研究生完整參與大型計畫，亦得以同一

計畫申請藝術管理實務Ⅰ及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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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管理實務」課程修習規定 

 

一、 研究生修讀「藝術管理實務」課程必須事先申請，經審查會議核准後修

習。未經核准即逕行選課及修習，該科成績以不及格論。 

二、 申請時間 

研究生擬修讀「藝術管理實務」課程，須於預定修習學期之前一學期課

程結束日7日前完成申請手續。（實際日期以所辦公告為準） 

三、 修習期間 

1. 修習學期為第一學期者，修習期間可為該學期開始前之暑假或該學期

中；修習學期為第二學期者，修習期間可為該學期開始前之寒假或該

學期中。 

2. 其他特殊情形，經核准後方可進行。 

四、 修習型式 

1. 以「赴機關（構）實習」申請修習。 

2. 以「工作資歷」申請修習。 

3. 以「現職工作」申請修習。 

五、 以「赴機關（構）實習」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一） 修習單位與修習期間 

1. 以本所公告之實習單位為優先考量。 

2. 研究生自行申請可提供至少120小時實習工作之校內、外機關或機

構，並經核准者。 

3. 最遲須於修習學期課程結束日前，完成至少120小時實習工作。 

（二） 申請手續 

須於申請時間截止前繳交下列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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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藝術管理實務申請表 

2. 藝術管理實務單位同意書 

3.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 

（三） 審查與核准 

1. 本所於申請時間截止後，將申請文件交由審查會議審查，核准後方可

據以修習。 

2. 審查會議得對計畫書提出修正建議，接獲修正建議者須繳交修正後藝

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經複審核准後，方可據以修習。 

（四）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 

1. 修課研究生必須於實習期間每週撰寫該週工作週記，於次週繳交予修

習指導老師。 

2. 工作週記之內容及是否準時繳交，列入成績評分考量。 

（五） 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修課研究生應於實習結束前兩週將評鑑表交予實習單位指導人評

分。評鑑表須由實習單位指導人簽名彌封，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交

由研究生繳回或寄回所辦公室。 

（六） 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 

1. 修課研究生必須在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報告書予修習指導老師，逾

期者不予計分。 

2. 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字數須至少三千字。 

（七） 期末分享 

學期末舉辦「藝術管理實務期末分享會」，修課研究生必須出席分

享實習經驗，並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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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程成績評分標準 

「藝術管理實務」課程成績，由修習指導老師依下列項目及百分比

綜合評定： 

工作週記 30% （指導老師評分） 

評鑑表 30% （實習指導人評分） 

報告書 20% （指導老師評分） 

期末分享 20% （指導老師評分） 

六、 以「工作資歷」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一） 研究生得以申請日之前五年內，於同一機構任專職滿12個月的藝術行

政管理相關工作資歷（非現職亦可），申請以工作資歷做為「藝術管

理實務I」或「藝術管理實務II」修習內容，惟修業期間僅限申請一次。 

（二） 申請手續 

須於申請時間截止前繳交下列申請文件： 

1. 藝術管理實務申請表 

2. 任職機構任職證明 

3. 工作資歷報告書（至少五千字，內容包括但不限：申請採計期間、工

作職掌、主要工作內容、工作方法、重要成果、心得與反思等。） 

（三） 審查與核准 

本所於申請時間截止後，將申請文件交由審查會議審查，核准後方可

據以修習。 

（四）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 

免交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 

（五） 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免交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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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 

免交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 

（七） 期末分享 

學期末舉辦「藝術管理實務期末分享會」，修課研究生必須出席分享

工作資歷經驗，時間以15分鐘為原則，並全程參與。 

（八） 課程成績評分標準 

「藝術管理實務」課程成績，由藝術管理實務修習指導老師依下列項

目及百分比綜合評定：  

工作資歷報告書 80% （指導老師評分） 

期末分享 20% （指導老師評分） 

七、 以「現職工作」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一） 修習單位與修習期間 

1. 研究生得以藝術行政與管理相關現職工作（或已確定任職起始日之工

作）機構申請做為藝術管理實務修習單位。 

2. 研究生以現職機構工作資歷申請「藝術管理實務Ⅰ」，仍得以現職機

構中不同單位或工作內容，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Ⅱ」。 

3. 最遲須於修習學期課程結束日前，完成120小時以上之實務工作計畫。 

（二） 申請手續 

須於申請時間截止前繳交下列申請文件： 

1. 藝術管理實務申請表 

2. 工作計畫確認書或其他足資確認工作內容之相關文件。 

3.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 （內容包括但不限：申請動機、目的、期

間、工作職掌、主要工作內容、預期成果等。） 

（三） 審查與核准 

1. 本所於申請時間截止後，將申請文件交由審查會議審查，核准後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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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修習。 

2. 審查會議得對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提出修正建議，接獲修正建議

者須繳交修正後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經複審核准後，方可據以

修習。 

（四）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 

1. 修課研究生必須於修習期間每週撰寫該週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於

次週繳交予藝術管理實務修習指導老師。 

2.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之內容及是否準時繳交，列入成績評分考量。 

（五） 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免交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六） 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 

1. 修課研究生必須在修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予修

習指導老師，逾期不予計分。 

2. 藝術管理實務報告書字數須至少五千字。 

（七） 期末分享 

學期末舉辦「藝術管理實務期末分享會」，修課研究生必須出席分享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經驗，時間以15分鐘為原則，並全程參與。 

（八） 課程成績評分標準 

「藝術管理實務」課程成績，由修習指導老師依下列項目及百分比綜

合評定： 

工作週記 30% （指導老師評分） 

報告書 50% （指導老師評分） 

期末分享 20% （指導老師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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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續接計畫 

（一） 因完整學習考量，需要跨學期修習者，得申請「藝術管理實務I」及「藝

術管理實務II」續接計畫。 

（二） 申請續接計畫須於申請「藝術管理實務I」時，一併提出「藝術管理實

務I」及「藝術管理實務II」計畫內容。審查會議得決定通過計畫之全

部或一部；通過計畫之全部者，並得視個案於「藝術管理實務I」修習

完成後，核准是否繼續進行「藝術管理實務II」。 

（三） 以「現職工作」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者，不適用續接修習計畫。 

各修習型式需繳交之文件： 

 
機關（構）實習 工作資歷 現職工作 

申

請

修

習

資

格

階

段 

申請表 申請表 申請表 

單位同意書 任職證明 
工作計畫確認書或其他足資

確認工作內容之相關文件 

藝術管理實務 

修習計畫書 
工作資歷報告書 

藝術管理實務 

修習計畫書 

 
 

修

習

期

間

與

修

習

後 

實習合約書 --- --- 

工作週記 --- 工作週記 

評鑑表 --- --- 

報告書 --- 報告書 

期末分享 期末分享 期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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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藝術管理實務」申請表 

 

申請人須依照「藝術管理實務」課程修習規定中之申請時間提出申請，申請時請

填寫本申請表，並檢附相關附件。 

申請人：                （簽名） （學號：               ） 

欲申請修習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修習單位：                                         

藝術管理實務： I   Ⅱ，（申請藝術管理實務Ⅱ者，請填寫

藝術管理實務Ｉ修習單位：                           ，

修習學期：          學年第       學期） 

是否為續接計畫：是 否 

（以上各項由申請人填寫）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型式 

 1、以「赴機關（構）實習」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附件：  藝術管理實務單位同意書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 

 2、以「工作資歷」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附件：  任職機構任職證明（須至少滿12個月）  

 工作資歷報告書 

 3、以「現職工作」申請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附件：  工作計畫確認書或其他足資確認工作內容之相關文件 

 藝術管理實務修習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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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藝術管理實務」單位同意書 

 

玆同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藝管所）學生

＿＿＿＿＿＿＿以本單位作為「藝術管理實務」課程之實習單位。並誠允下列

事項： 1、提供至少120小時之實習工作，並依下列各項約定指導實習。2、本

同意書與藝管所實習合約書已同步送達，惟於簽訂同意書後至合約書審閱完成

期間，雙方同意本案實習悉依合約內容辦理，至審閱完成確定簽約與否為止。 

3、實習學生在本單位的實習工作內容為 

1、 

2、 

3、 

4、 

（應基於專業，具體清晰且進度明確尤佳） 

 

4、預定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計    週，平均每週實習時數       小時 

5、實習單位指導人：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                   行動電話：                  

email：                   @                                          

 

 

 

 

實習單位指導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實
習
單
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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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週記 

姓    名： 

修習單位： 

記錄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週工作日期：（1）  月  日 （2）  月  日 （3）  月  日 （4）  月  日 

（5）  月  日 （6）  月  日 （7）  月  日 

本週總計工作時數：           小時 

工作內容與進度： 

 

 

 

 

 

 

 

 

 

 

 

工作遭遇之問題與困難：（「赴機關（構）實習」者，若工作週記送交實習單位指導人

做為評分參考時，此部份文字將予以刪除，請放心填寫。） 

 

 

 

 

 

註：若空間不足，可自行加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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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藝術管理實務」評鑑表 

 

實習學生：                    實習單位指導人：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以下各項請實習單位指導人填寫： 

一、請您依學生的表現，對以下各項評估項目給予評分，並提供整體表現評語。 

評估項目 配分 得 分 說明 

出席狀況 30   

工作態度 30   

執行能力 20   

工作品質 20   

總 分 100   

整體表現 

評語 

* 90分以上或69分以下請務必說明。 

 

 

 

 

 

   說明:特優90分以上，優85~89分，佳80~84分，可70~79分，不合格69分以下。 

 

二、在實習期間，您觀察到學生有什麼優點及缺點？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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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認為這次實習課程的安排，對您或貴單位來說有何正面影響或是負面影響？ 

 

 

 

 

 

四、日後貴單位是否繼續願意接受本所研究生於貴單位實習？ 

□是 

□否，原因：                                                                   

 

 

 

五、若您有任何的建議或說明，請利用以下欄位進一步說明。謝謝您！ 

 

 

 

 

 

 

 

 

 

 

 

 

 

 

 

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指導人：                        （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第2頁 

 

 

實
習
單
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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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藝術管理實務」工作計畫確認書 

 

玆確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藝管所）學生

＿＿＿＿＿＿＿預計進行120小時以上之實務工作計畫，說明如下： 

1、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確認無誤： 

1、 

2、 

3、 

4、 

（應基於專業，具體清晰且進度明確尤佳） 

 

2、計畫預計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計    週，平均每週時數       小時。 

 

 

確認人： 

姓名：                   （簽章）  

單位：                             職稱：                      

電話：（公）（    ）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                                   

 

 

確 認 日 期 ：      年      月      日 

 

 

 

 


